附件3  研究生中期考核评分标准

1、取得合格成绩，并完成课程学分（满分35分，博士生、硕士生和直博生分别应修11、28和32学分。博士生缺少1学分，扣3分；硕士生缺少1学分，扣1.5分；直博生按实际所缺少学分，扣相应分数）

2、听取学术报告时间（满分30分，硕士生和博士生（含直博生）分别应有20和16学时。硕士生缺少1学时，扣除2分；博士生（含直博生）缺少1学时，扣除1分）

3、撰写读书报告篇数（满分5分，博士生、硕士生和直博生分别应写6、4和6篇。）（硕士生缺少1篇，扣除1.5分；博士生、硕博生和直博生缺少1次，扣除1分）

4、按时按要求进行了开题论证（满分10分）

